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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

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

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

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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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假设：

1.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

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

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

准确、完整的；

5.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

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2025年 9月 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案内容，公司于 2025年 9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官方网站、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平台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202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14:30，本次股东大会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区员村街道黄埔大道 660号汇金国际金融中心 10 楼蜂助手 6号会议室召开，由

公司董事长罗洪鹏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2.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 10月 2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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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0

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和《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

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

大会出席对象为：

1.在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14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210人，代表股份

97,114,0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948％。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证券部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

东代理人共3人，所代表股份共计64,424,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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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7

人，代表股份32,689,6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40％。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206人，代表股份1,126,1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7％。其中现场出席0人，代表股份0股；通过网

络投票206人，代表股份1,126,180股。

4.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经办律师及持续督导机构代表通过现

场或线上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认证）；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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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 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2.05 发行数量

2.06 限售期

2.07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08 上市地点

2.09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2.10 决议有效期

3.00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00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5.00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6.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00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8.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9.00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1.00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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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3.00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其中，议案1至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7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2025年7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9月3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9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程序合法，资料完备。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

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上

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

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的网络投票数

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共13项，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55,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421％；反对311,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33％；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2,6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2684%；反对31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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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927%；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65,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47%；反对360,6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677％；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2,2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2470%；反对360,6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0260%；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7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00,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95%；反对343,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77％；弃权34,7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7,6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3904%；反对343,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5253%；弃权34,735股（其中，因未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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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843%。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65,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47%；反对360,6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677％；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2,2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2470%；反对360,6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0260%；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7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2,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59%；反对343,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65％；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5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7832％；反对343,3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898％；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7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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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59,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78％；反对366,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846％；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5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7409％；反对366,3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321％；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7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6,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389％；反对338,9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35％；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9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1739％；反对338,9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991%；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7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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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01,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27%；反对339,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59％；弃权37,6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8,7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4880%；反对339,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701%；弃权37,6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418％。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6,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389%；反对338,9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35％；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9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1739％；反对338,9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991％；弃权53,2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7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9）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05,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25%；反对33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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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47％；弃权34,7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2,0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7811％；反对339,3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346％；弃权34,7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843％。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0）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63,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91％；反对336,4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961％；弃权79,33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7,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3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783％；反对336,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771％；弃权79,3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0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46％。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0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91％；反对341,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21％；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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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4,3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9795％；反对341,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566％；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3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9,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55％；反对341,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21％；弃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2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3723％；反对341,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566％；弃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711％。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9,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55％；反对341,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21％；弃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

同意736,2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3723％；反对341,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566％；弃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711％。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06,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67％；反对342,6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5％；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9076％；反对342,6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285％；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3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9,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55％；反对342,2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33％；弃权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2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3723％；反对342,2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921％；弃权47,700股（其中，因未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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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356％。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26,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72％；反对288,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49％；弃权63,47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3,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7226％；反对288,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415％；弃权63,4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35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07,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07％；反对322,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535％；弃权49,27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4,8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0266％；反对322,0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5984％；弃权49,2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5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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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3,120股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71％；反对

341,8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21％；弃权44,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1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7186％；反对341,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566％；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48％。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1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107％；反对341,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21％；弃权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8,2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258％；反对341,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566％；弃权26,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76％。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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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0,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198％；反对354,4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94％；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5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998％；反对354,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4754％；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48％。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728,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26％；反对324,9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46％；弃权60,97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2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7302％；反对324,9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8560％；弃权60,9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139％。

表决结果：通过。

第1至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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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接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马章凯）

经办律师：

（倪洁云）

经办律师：

（陈光为）

年 月 日


